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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C_9F_

E5_9C_B0_E8_AF_81_E4_c36_328962.htm 一、为加强土地证书

印制管理，规范土地证书印制、发行行为，保护土地权利人

合法权益，促进土地市场的安全、公平、稳定，根据《土地

管理法实施条例》及《土地登记规则》，制定本办法。 二、

土地证书包括《国有土地使用证》、《集体土地所有证》、

《集体土地使用证》和《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四种，每种

土地证书分精装和简装两款。 三、国土资源部负责土地证书

印制的监督管理。委托有关单位开展土地证书印制企业资格

认定和印制发行工作，组织开展土地证书的质量检查，掌握

土地证书的印制数量和进度，监督土地证书的生产和发行，

会同有关部门对违法制售假土地证书行为进行查处。 四、国

土资源部委托单位（以下称土地证书印制发行单位）负责对

承印土地证书印制企业的资格认定，向省级国土资源行政主

管部门征订土地证书，编制土地证书统一编号，组织土地证

书的生产和发行等工作，负责土地证书的质量管理。 五、承

印土地证书的印制企业应取得土地证书印制发行单位的资格

认定。取得土地证书承印资格的印制企业必须按土地证书印

制发行单位下达的土地证书印制任务书确定的土地证书种类

、数量和编号印制土地证书。 六、省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

门负责本辖区内土地证书的征订工作，负责向土地证书印制

发行单位订购土地证书。 七、取得土地证书承印资格的印制

企业不得擅自印制和销售土地证书。未取得土地证书承印资

格的企业不得印制和销售土地证书。各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



部门不得违反本规定，擅自购买土地证书。凡违反本规定印

制、销售、购买土地证书的，其土地证书无效，应依法追究

有关责任人的行政和法律责任。 关于印发《土地证书印制管

理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厅（国土环

境资源厅、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

规划和国土资源局）： 为加强土地证书印制管理，规范土地

证书印制、发行行为，现将《土地证书印制管理办法》印发

给你们，请严格遵守执行。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印发〈

印制土地证书若干规定〉的通知》（１９９６国土籍字第１

４７号）同时废止。 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部委托中国土地

矿产法律事务中心（国土资源部土地争议调处事务中心）负

责土地证书的印制和发行工作。 附件：土地证书印制管理办

法 国土资源部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９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